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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签订诸暨万安智行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于诸暨万安智行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签订

情况 

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0月 9日与浙

江万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安投资”）共同签署了《诸暨万安智行

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伙协议”），双方

共同投资设立诸暨万安智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万安智

行”），详见 2020 年 10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

对外投资设立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2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万安投资经过友好协商，就合伙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双方签订了

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，对合伙协议相关条款内容做了补充修改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二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伙协议中“第四条合伙企业决策组织及普通合伙人”的约定 

原条款： 

4.2.2.1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负责组织成立，并派任委员会主席一

人和委员两人。 

修改为： 

4.2.2.1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万安投资负责组织成立，并派任委员会主席一人和

委员一人，公司委派委员一人。 

（二）合伙协议中“第六条合伙事务”的约定 



原条款： 

6.3.2.1 在投资期内，有限合伙企业按实缴出资总额的 0.3%/年支付管理费。

在退出期内，有限合伙企业按未退出投资成本的 0.3%/年支付管理费； 

修改为： 

6.3.2.1 在投资期内，有限合伙企业按实缴出资总额的 0.3%/年支付管理费。

在退出期内，有限合伙企业按未退出投资成本的 0.3%/年支付管理费； 

若万安智行直接或间接投资时的最终标的公司在公司体系内（指公司控股、

直接持股比例在 20%-50%的联营公司），万安投资收取管理费时应扣除该部分项

目投资金额对应的管理费。 

（三）合伙协议中“第八条收益和分配”的约定 

原条款： 

8.1.3 收益分配：返还项目本金并扣除已发生的和计提的有限合伙企业费用

以及风险准备金后剩余的收益部分分配给所有合伙人。其中普通合伙人获得所分

配收益的 20%，另外所分配收益的 80%按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修改为： 

8.1.3 收益分配：返还项目本金并扣除已发生的和计提的有限合伙企业费用

以及风险准备金后剩余的收益部分分配给所有合伙人。其中普通合伙人获得所分

配收益的 20%，另外所分配收益的 80%按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； 

在退出时若万安智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最终标的公司在公司体系内（指公司

控股、直接持股比例在 20%-50%的联营公司），则该类项目所实现的收益，双方

将按照各自在万安智行中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（四）除以上修改条款外，合资协议中的其他条款不变。 

（五）其他 

本补充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自

生效后对《合伙协议》进行补充并与《合伙协议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三、备案文件 

《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2年4月8日  

 


